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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音乐欣赏提示

舒泽池

一、悠久的历史

中国民族音乐的历史渊远流长，可以上溯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。

从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骨笛来看，早在七千多年前我国就已经有了能够吹

奏完整音阶的吹管乐器。三千多年前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的“ ”字，

在“木”字的上方组合着“丝”字，可见当时已经比较普遍地使用了丝

弦乐器。二千五百多年以前的周代，中国音乐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

高度，这从出土的曾侯乙墓编钟，流传至今的《诗经》，以及史籍中众

多的关于音乐活动、音乐教育、音乐理论的记载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。

两汉三国时期的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都有长足的发展，琴曲、歌舞和戏

剧也已经产生。更为重要的是，由两汉至魏晋南北朝，随着北中国各民

族的大融合，各民族的音乐也相互交流和融汇，逐渐形成了隋唐五代音

乐艺术风格各异、绚丽多彩的局面。在这个历史时期，山歌、小曲、乐

器、乐曲、乐队、歌舞、戏剧等多种音乐领域以及音乐理论、音乐思想

都有蓬勃发展。宋代以后城市得到较大发展，相应的民歌和城市小曲、

说唱、杂剧日益繁荣，民间艺术进入城市以后逐渐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，

与历史传承的以琴曲音乐和诗词音乐为主体的文人音乐共同发展，并行



舒泽池文论辑选

- 2 -

不悖。到近数百年来的明清时代，民间歌曲与歌舞、说唱音乐、戏曲音

乐、宗教音乐、乐器和乐种都有了相当成熟的发展，音乐理论研究也有

重大成果，明代学者朱载堉首先提出并论证了十二平均律理论。从明清

开始，直到民国时期，西方音乐逐渐传入，与中国传统音乐发生碰撞，

最终促使二十世纪中国音乐发生重大变革，揭开了中国音乐历史新的篇

章。

与上述以汉民族“中原文化”为主线的音乐历史脉络最简略的描述

同时，随着中华民族多民族大家庭的形成，各少数民族的音乐也经历了

各具特色的发生、发展、融汇、变革的历史，包括民歌、歌舞、说唱、

戏曲、器乐和宗教音乐等各个方面，为中国音乐作出了丰富的、独特的、

不可缺少的重大贡献。

二、分类提示

由于中国音乐历史悠久、内容丰富、形态独特、自立于世界音乐之

林，因此为中国音乐进行分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，至今众多学者并没

有能够得出一个统一的见解。分类困难的另一个原因，则是任何一种分

类，都会面临着纵向（历史）和横向（种类）的几乎是无所不在的交叉

和渗透。从纵向说，“古曲”中包含着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异，有“今”

的因素；从横向说，歌、舞、诗、乐、剧、说（说唱）相互交融，难以

截然分割。这也许是主要以西方逻辑体系为核心的分类方法面对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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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和 ”、“合”、“意”、“中”为深层积淀的中华文化时必然会遭遇的困

境。本文所提供的提示，仅是为了广大音乐爱好者和并非专修音乐史论

的普通音乐学生、音乐从业人员了解、欣赏、学习中国音乐的建议，并

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分类。

西方音乐史是以创作音乐为主体，而类似的概念我国只在二十世纪

以后才出现。因此在这个提示中，我们将不包含“创作音乐”；但又不

能因为不探讨二十世纪的中国“创作音乐”而将内容定位于十九世纪以

前的“传统音乐”，因为二十世纪的民歌、说唱、戏曲和民族器乐应该

是我们了解、欣赏、学习的重点（尽管许多二十世纪的民歌、说唱、戏

曲、民族器乐作品和专业的音乐创作人员有着密切的关系）。

另一方面，限于本教程的篇幅和性质，只能提出粗略的分类，内容

并不全面，而且不可能逐一进行分析讲解，甚至无法列举足够的经典曲

目。本教程附录九《音乐爱好者欣赏曲目》或许能对此遗憾略作补偿。

以下简略提示六个方面：

一、古曲（文人音乐）

二、民歌和民间歌舞

三、民间乐器和乐种

四、说唱

五、戏曲

六、宗教音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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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古曲（文人音乐）

这里所说的“古曲”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。从字面上看应该是泛

指自古流传至今的乐曲与歌曲，实际上主要是指“琴”（即古琴）的音

乐。琴在汉代已经具备比较稳定的形制，历史上记载有著名“琴家”（古

代演奏家与作曲家是合为一体的）如司马相如、蔡文姬，著名琴曲如《广

陵散》等。魏晋南北朝时琴已经成为文人学士必备的修养（位列“琴棋

书画”之首），因此有学者将琴曲称为“文人音乐”。最早的琴曲谱可能

也是出现在这个时期。到宋以后，特别在明清，经过改进的记谱法和日

益发达的印刷术相结合，据说有多达千首的琴曲保存下来。但是我们要

知道，这些琴曲乐谱其实很不完善、很不精确，更重要的是琴的演奏重

在“意”，允许并提倡个性发挥，不同流派、不同演奏家演奏同一名称

的曲子，区别可以是很大的。大体也是从汉魏、隋唐以后，琵琶传入中

原，逐渐也成为“文人音乐”中的重要乐器，明清以来也有不少乐谱刊

印。现在我们比较容易听到的“古曲”，例如《广陵散》、《高山流水》、

《平沙落雁》、《水仙操》、《十面埋伏》、《夕阳箫鼓》，大多原是琴和琵

琶的乐曲，经过现代人的诠释，有很多移植到其他乐器或者乐队合奏，

有的还由当代作曲家参与再创作，与古代风味大不一样了，但是还是应

该归之为“古曲”。

以琴曲为代表的中国“文人音乐”，是世界音乐宝库中一颗独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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璀璨的珍宝。联合国已授予中国古琴艺术“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

作”称号，作为中国人，我们更应该了解和珍视。

古代的琴曲经常是边演奏边吟唱，乐曲与歌曲不分家。除此之外，

“文人音乐”中还有一个重要部分是“词调音乐”，即为诗词谱写的歌

曲。现在我们还能听到的是宋代姜夔所谱写的《白石道人歌曲》，乐谱

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，现代的演唱能不能再现历史原样，就不能苛求了。

四、民歌和民间歌舞

民歌是民间音乐中历史最久、数量最多、范围最广、影响最大因而

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。其他各种民族民间音乐形式，无不和民歌有着

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。民歌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密切关系，主要表现

在民歌的体裁和歌词中。民歌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民歌中的文学因素，不

能离开音乐的本体。和一切音乐的学习和研究一样，民歌研究必须以实

际的、“听得见”的民歌演唱为基础。可惜，历史上任何一种记谱法都

难以记录民歌的真髓，都难以记录民歌千姿百态的语言（方言）、节拍

（包括节奏）、律制、强弱、情感和韵味，在这方面五线谱比简谱并没

有多大的优势。因此，如果听不到民歌的演唱，单纯研究乐谱是没有多

大意义的。当前保存和研究民歌的最好方法就是运用数字技术记录演唱

的声音和形象。

民歌由于出现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同场合，从外部形态可以分为劳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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歌曲、爱情歌曲、生活歌曲、叙事歌曲、历史歌曲、礼仪歌曲、庆典歌

曲等多种类型。对于音乐本体的分析不应局限于外部形态，应该更多地

着眼于不同区域、语言、风俗、历史等深层因素所形成的音乐色彩划分

（例如东北、西北、江浙、闽台等等【注一】），并结合音乐的调式、旋法、

节奏、律制和结构等特点进行分析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汉族地区“原生态”的民歌巨幅减少，有些地区

已经濒临消亡。但是人们还是可以从民歌的“衍生态”（改编曲或以民

歌为主题的作品）中领略民歌的风采。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民歌非常丰富，

蒙古、藏、彝、侗、壮、维吾尔、哈萨克等民族的民歌，至今仍存在于

人民生活之中，焕发着动人的艺术魅力。

从远古时期音乐的起源开始，就可以看到歌舞不分家、乐舞不分家

的现象。上述民歌的外部形态中有些舞蹈的作用比较突出的类型（主要

包含在庆典歌曲和劳动歌曲中），亦可称为民间歌舞，如采茶舞、花灯、

秧歌、囊玛等等。

五、民族乐器和乐种

中国民族乐器非常丰富。当前最为常见的民族乐器，吹管乐器有笛、

箫、管子、唢呐、笙、埙等；拉弦乐器有二胡、板胡、高胡、京胡等；

弹弦乐器有琵琶、柳琴、扬琴、古筝、古琴等；打击乐器有各种锣、鼓、

钹、板等。少数民族乐器常见的有芦笙、葫芦笙、巴乌、马头琴、热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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甫、冬不拉、口弦等。中国民族乐器是个历史发展的概念，不仅在漫长

的历史中容纳、吸收了外来的乐器，而且乐器的性能、工艺、演奏法也

在不断的改造、发展中。许多乐器都出现了大师级的演奏家，例如刘天

华、华彦钧、管平湖、吴景略、冯子存、赵松庭、刘德海等。

中国民族乐器的演奏与歌、舞、剧、说等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同时，

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，上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西周开始，逐渐形成了独

立意义的中国民族器乐，发展至今，由于地域、乐器、风格和色彩的不

同，构成了不同的传统乐种。以吹打乐为主的，有十番锣鼓、潮州锣鼓、

西安鼓乐、河北吹歌、绛州大鼓等；以丝竹乐为主的，有江南丝竹、广

东音乐、福建南音等。每个传统乐种都逐渐形成了代表乐种风格的精华

曲目。

六、说唱

说唱是中国音乐中特有的一种形式。它与民歌中的叙事歌曲有着必

然联系但是叙事性远远高于民歌，它要讲述情节因而具有一定的表演性，

但是完全不同于能够塑造人物、直接表现情节的戏曲。说唱的历史悠久，

有专家认为早在周代就有说唱的记载，唐代的说唱已有很高的艺术成就，

到宋代臻于成熟，明清两代更是繁荣昌盛。上个世纪说唱音乐有巨大发

展，1949 年以后又称曲艺，影响较大的有京韵大鼓、苏州弹词、陕北道

情、河南坠子、天津时调、四川清音、山东琴书、四川扬琴、单弦牌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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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等等。我国少数民族说唱艺术也很丰富，例如蒙古族的“好力宝”、

彝族的“四弦弹唱”、苗族的“果哈”、傣族的“赞哈”、维吾尔族的“达

斯坦”等。藏族的《格萨尔王》、瑶族的《盘王歌》、彝族（撒尼）的《阿

诗玛》等都是不朽的说唱艺术鸿篇钜著。

说唱由于演出形式简单，内容容量巨大而灵活，因此深受各族人民

欢迎。本教程的“听一点音乐”中有古曲、民歌、歌舞、乐器、乐种的

欣赏，限于篇幅没有说唱音乐的段落，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。希望大家

在叩响音乐大门之后继续探求。

七、戏曲

戏曲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综合性舞台表演艺术形式。现在一般将

“京剧”英译为“Beijing Opera”，即“北京歌剧”，这种译法给外国人

看看倒还不要紧，我们自己千万不要“对号入座”——将“Opera”即

歌剧与戏曲对应起来，这是很不相同的两种艺术形式。有专家指出中国

戏曲的特点在于“综合性”、“程式性”和“象征性”【注二】，这是非常中肯

的。从远古时期的歌、舞、诗、乐合为一体，逐渐增加戏剧因素，到唐

代出现了戏曲的雏形，宋元时期戏曲已经成熟，在明清时期有了更大发

展。一般认为元代杂剧、明代昆曲、清代京剧是中国戏曲发展的三大高

峰时期，直到二十世纪初进入“大师云集、流派纷呈的盛世”【注三】。

中国戏曲博大精深，一本厚书尚不能究其万一，更不用说一篇通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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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文中的一个段落了。戏曲的分类是一个大学问，而且其中涉及若干特

定名词和概念。我们首先应该了解几个历史久远的“老”剧种——昆曲

（昆腔）、川剧（高腔）、秦腔（梆子腔）、京剧（皮黄腔），这几个剧种

的历史都是超越百年，有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。在新的历史

时期，这些古老剧种都焕发了新的青春。联合国已授予中国昆曲艺术“人

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”称号，昆曲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文

化遗产。其他如汉剧、豫剧、河北梆子、赣剧、粤剧等等也都具有“百

年老店”以上的悠久历史。二十世纪以来产生的较有影响的剧种，则有

评剧、越剧、黄梅戏、沪剧、锡剧、吕剧、碗碗腔等等。戏曲的音乐是

戏曲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，包括唱腔和器乐两个部分，与戏曲流

传地区的方言和民歌等地方音乐风格关系密切。本教程限于篇幅，未能

列入有关戏曲音乐的内容，有待于大家进入音乐宫殿后学习、了解和品

味。

八、宗教音乐

宗教音乐是伴随着宗教活动产生的音乐。在中国，最重要的宗教音

乐是佛教音乐和道教音乐。

佛教最早是外来宗教，约于西汉开始传入我国。佛教的宗教活动伴

随着大量音乐（佛乐），连日常的诵经活动都称为“唱诵”。为了传播宗

教、便于中国民众接受，佛乐传入我国以后不久，从三国两晋时期开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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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逐渐吸收我国民间音乐，由印度音乐风格向中国音乐风格转变。相传

最早进行这项音乐“本土化”改造的是魏晋时期的曹植。唐代由于帝王

的提倡，佛教进入鼎盛时期，佛教音乐也随之发展，接受了西域音乐的

因素，更多地吸收了中国古乐和各地民间音乐的风格，不仅影响了宫廷

音乐，甚至与民间的音乐活动融为一体，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连妇孺也

能够接受的音乐。宋元以后，佛教音乐进一步走向大众化、通俗化，反

过来影响了说唱音乐和器乐音乐的发展。明清时期佛教音乐已经完全民

族化、系列化，甚至各地的佛教音乐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。中国佛教音

乐的这一“本土化”的特点，与西方的宗教音乐形成鲜明对比（西方教

堂音乐的风格几百年如一日，决不会随着教徒的变化而变化）。中国“佛

乐”早已是中国民族音乐的一个部分。近代以来佛教音乐比较集中的代

表是北京智化寺、山西五台山、苏州灵岩山寺、甘肃拉卜楞寺的音乐等。

道教起源于中国，发端于远古的巫术，形成于东汉末年。史籍中有

关道教音乐的最早记载距今大约一千五百年。道教音乐植根于中国民族

音乐，由于宗教活动的需要，早在唐代就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。道教

音乐除了用于宗教仪式（“科仪”）的音乐外，还有用于宣传宗教的音乐

（歌唱的“道曲”和演奏的“道乐”）。另外，道教还影响产生了一些具

有道家思想的音乐理论（例如嵇康的《声无哀乐论》等）。作为宗教活

动的道教音乐往往是歌、乐和简单舞蹈的结合，歌唱形式有独唱、齐唱

和散板式吟唱，器乐形式有鼓乐、吹打乐以及合奏等。经过千余年宗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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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式的传承，道教音乐保留了较多的传统，比较规范化、程式化；另一

方面，又不断接受当地民间音乐影响，使得道教音乐具有南北不同的地

方特点。明清两代搜集整理了不少道教音乐曲集，但是限于当时的记谱

法，并不都能完整、准确地再现。近期对道教音乐加强了调查和研究，

获得了一些成果，但是还很不够。

本教程在中国民族调式听辨中摘取了少量佛教和道教音乐片段，相

信大家很容易捕捉它们特殊的音乐风韵。

【注一】请参阅《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》（苗晶、乔建中著，上海文艺出

版社 1987）

【注二】【注三】请参阅《中国传统音乐概论》（袁静芳主编，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0）

（本文是数字音乐教程《音乐之门》的附录五）


